
东南大学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课程

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快我校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，规范研究生
赴国（境）外交流学习的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的程序，根
据我校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本办法适用于研究生因国家、学校、院（系、所）
等对外交流项目赴外交流期间，在国（境）外高校所修读的课
程。 

第二条  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高校所修读课程的教学内容
及教学要求与申请学分认定的我校课程须相同或相近，修读课
程需符合我校相关学科对研究生的培养要求。 

第三条  赴国（境）外高校学习的研究生应根据对方学校
的课程设置并结合本人学科的培养方案，事先与导师商议拟定
在国（境）外交流期间的学习计划，并经院（系、所）同意，
填写《东南大学研究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课程计划表》报研究
生院备案。 

第四条  研究生交流期满、回校报到后，需由研究生提出
申请，学校对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高校所修读的课程进行学分
认定及成绩转换。 

第五条  除校级或院级的合作交流协议和交流学习项目
有明确规定以外，其余赴国（境）外高校学习的研究生，申请
认定的学位课学分原则上不超过本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
的学位课（公共学位课除外）总学分的 50％；申请认定的非学
位课学分原则上不超过研究生培养方案规定的非学位课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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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的 50％。 

第六条  公共外语、政治理论等公共学位课的学分原则上
须在我校获得。  

第七条  课程学分认定参照我校课程学分与学时对应关
系，即 18 学时记 1 个学分，此学时仅为授课学时，不包括自
修、课外作业等时间。若对方学校的授课学时高于或等于我校
相应课程学时，可直接认定取得我校相应课程学分；若对方学
校的授课学时低于我校相应课程学时，仍需参加我校相关课程
的学习，考试通过者方可获得我校相应课程学分。 

第八条  在对方学校修读的实验类、实习类课程学分可视
具体情况认定为我校教学计划中的必修环节学分。 

第九条  同一课程内容仅可用于一次学分认定及成绩转
换的申请。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需一次办理完成。已在我校获
得学分的课程不再进行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。 

第十条  研究生在国（境）外高校获得的成绩转换，需由
学院根据对方学校的成绩及学生知识水平和能力，按百分制提
供成绩意见和规格化成绩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应于回国 3 个月内（寒、暑假除外）申
请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。申请的研究生需填写《东南大学研究
生赴国（境）外交流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》，同时
提供对方学校教务部门出具的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、课程大纲、
课时安排、成绩标准、出国（境）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由学院进
行审核和认定后，报研究生院审批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
释。 

 
（校研生〔2018〕38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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